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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广发汇阳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开通基金转换业务的公告

为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从2022年11月30日起，开通

本公司旗下广发汇阳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7256）的基金转换业务。

一、基金转换

1.基金转换费

1）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赎回费用及基金申购补差费用两部分构成。

2）基金转换时，从申购费用低的基金向申购费用高的基金转换时，每次收取申购补差费用；从申购费用高

的基金向申购费用低的基金转换时，不收取申购补差费用。 申购补差费用按照转换金额对应的转出基金与转

入基金的申购费率差额进行补差，具体收取情况视每次转换时两只基金的申购费率的差异情况而定。

2.基金转换的计算公式

转换费用=转出基金赎回费+转换申购补差费

转出基金赎回费＝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转换申购补差费=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1-转出基金赎回费率）×申购补差费费

率×折扣÷（1﹢申购补差费费率×折扣）

转入份额=（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转换费用）÷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3.具体转换费用的例子

1）本基金赎回费率结构：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 赎回费计入

基金财产的比例见下表，未计入基金财产的部分用于支付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赎回费率随赎回基金

份额持有期限的增加而递减，具体费率如下：

持有期限 赎回费率 计入基金财产比例

在同一开放期内申购后又赎回的份额 1.50% 100%

持有一个或一个以上封闭期 0% /

2）本基金转入转换金额对应申购费率较低的基金

例1、某投资人N日持有广发汇阳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基金份额10,000份，持有期为六个月（对应的赎回

费率为0%），拟于N日转换为广发景明中短债C类基金份额，假设N日广发汇阳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基金份额

净值为1.0100元，广发景明中短债C类基金份额净值为1.0500元，折扣为1，则：

（1）转出基金即广发汇阳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用：

转出基金赎回费＝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转出基金赎回费率=10,000×1.0100×0%

=0元

（2）转换金额对应的广发汇阳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0.6%，高于广发景明中短债C类

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0%，因此不收取申购补差费用，即费用为0。

（3）此次转换费用：

转换费用=转出基金赎回费+转换申购补差费=0+0=0元

（4）转换后可得到的广发景明中短债C类基金份额为：

转入份额 =（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转换费用）÷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10,

000×1.0100-0）÷1.0500=9,619.05份

3）转换金额对应申购费率较低的基金转入到本基金

例2、 某投资人N日持有广发景明中短债C类基金份额10,000份， 持有期为六个月 （对应的赎回费率为

0%），拟于N日转换为广发汇阳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基金份额，假设N日广发景明中短债C类基金份额净值为

1.0500元，广发汇阳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基金份额净值为1.0100元，折扣为1，则：

（1）转出基金即广发景明中短债C类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用：

转出基金赎回费＝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转出基金赎回费率=10,000×1.0500×0%

=0元

（2）申购补差费为扣除赎回费用后按转出基金与转入基金间的申购补差费率计算可得：

申购补差费费率=转换金额对应的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差=广发汇阳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基

金份额的申购费率0.6%-广发景明中短债C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0%=0.6%

转换申购补差费用=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1-转出基金赎回费率）×申购补差费费

率×折扣÷（1﹢申购补差费费率×折扣）=10,000×1.0500×（1-0%）×0.6%×1÷（1+0.6%×1）=62.62元

（3）此次转换费用：

转换费用=转出基金赎回费+转换申购补差费=0+62.62=62.62元

（4）转换后可得到的广发汇阳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基金份额为：

转入份额 =（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转换费用）÷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10,

000×1.0500-62.62）÷1.0100=10,334.04份

4.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1）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

（2）本基金开通与本公司旗下其他开放式基金（由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办理注册登记的、且已公告开通基

金转换业务）之间的转换业务。

（3）其他转换基础业务规则详见本公司网站的相关说明。

（4）由于各销售机构的系统差异以及业务安排等原因，开展转换业务的时间和基金品种及其他未尽事宜

详见各销售机构的相关业务规则和相关公告。

二、销售机构

1.直销机构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环岛东路3018号2608室

办公地址：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1号保利国际广场南塔31－33楼

法定代表人：孙树明

客服电话：95105828�或 020-83936999

客服传真：020-34281105

网址：www.gffunds.com.cn

直销机构网点信息：本公司直销中心（仅限机构客户）销售本基金，网点具体信息详见本公司网站。

客户可以通过本公司客服电话进行销售相关事宜的问询、开放式基金的投资咨询及投诉等。

2.其他销售机构

本基金非直销销售机构信息详见基金管理人网站公示，敬请投资者留意。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增减或变更基金销售机构，并在基金管理人网站公示基金销售

机构名录。 投资者在各销售机构办理本基金相关业务时，请遵循各销售机构业务规则与操作流程。

三、其他需要提示事项

（1）本公告仅对广发汇阳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开通基金转换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

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

等文件。

（2）本基金为定期开放基金，本次办理申购、赎回和转换业务的开放期为2022年11月25日至2022年12月

8日。投资者在本次开放期内办理本基金申购、赎回等业务的其他具体事宜请遵循本公司于2022年11月24日发

布的《关于广发汇阳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开放申购、赎回业务的公告》以及本基金更

新的招募说明书。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咨询：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105828或020-83936999

公司网址：www.gffunds.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

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

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

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

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

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30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金元证券

为旗下部分

ETF

一级交易商的公告

根据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元证券” ）

签署的代理协议，本公司决定自2022年11月30日起，新增金元证券为以下ETF的一级交易商（即申购赎回业

务代办证券公司），投资者自2022年11月30日起可在该一级交易商办理以下ETF的申购、赎回等业务，具体的

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该一级交易商的规定为准。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场内简称 扩位简称

510360 广发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广发300 沪深300ETF基金

510510 广发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广发500 中证500ETF基金

512580 广发中证环保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碳中和 碳中和龙头ETF

512680 广发中证军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军工基金 军工ETF基金

512910 广发中证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00ETF 中证100ETF

513120 广发中证香港创新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HK创新药 港股创新药ETF

513380 广发恒生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科技恒生 恒生科技ETF指数

515120 广发中证创新药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创新药 创新药ETF

515600 广发中证央企创新驱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央企创新 央企创新ETF

516970 广发中证基建工程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建50 基建50ETF

517350 广发中证沪港深科技龙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概科技 中概科技ETF

518600 广发上海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上海金 上海金ETF

560550 广发中证上海环交所碳中和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碳中和指 碳中和ETF环交所

560680 广发中证主要消费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龙头消费 消费ETF龙头

560880 广发中证全指家用电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家电基金 家电ETF基金

588060 广发上证科创板50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上证科创 科创50ETF龙头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72

公司网址：www.jyzq.cn

（2）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105828或020-83936999

公司网址：www.gffunds.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

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

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

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

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

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30日

广发新能源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11月30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广发新能源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广发新能源精选股票

基金主代码 015904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2年11月29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配套法规

《广发新能源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广发新能源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广发新能源精选股票A 广发新能源精选股票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15904 015905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2022〕1021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2022年11月14日

至2022年11月25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22年11月29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15,540

份额级别 广发新能源精选股票A 广发新能源精选股票C 广发新能源精选股票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元） 379,513,997.99 499,756,446.16 879,270,444.15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元） 106,793.36 128,168.38 234,961.74

募集份额（单位：

份）

有效认购份额 379,513,997.99 499,756,446.16 879,270,444.15

利息结转的份额 106,793.36 128,168.38 234,961.74

合计 379,620,791.35 499,884,614.54 879,505,405.89

其中：募集期间基

金管理人运用固

有资金认购本基

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

份）

- -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 -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 -

其中：募集期间基

金管理人的从业

人员认购本基金

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

份）

40,994.44 36,224.01 77,218.45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0108% 0.0072% 0.0088%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

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

认的日期

2022年11月29日

注：（1）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基金合同生效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2）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该只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0份；该只基

金的基金经理持有该只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0份。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开始办理申购， 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申购开始公告中规

定。

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开始办理赎回， 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赎回开始公告中规

定。

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回开始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应在申购、赎回开放日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申购与赎回的开始时间。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或者转换。 投资人在基

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或转换申请且登记机构确认接受的，其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

为下一开放日基金份额申购、赎回的价格。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30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广发天天利货币

市场基金调整机构投资者大额申购

（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

业务限额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11月2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广发天天利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广发天天利货币

基金主代码 000475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广发天天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

《广发天天利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金额及原因

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2年11月29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2年11月29日

暂停大额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2年11月29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元） 1,0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元） 1,000.00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的

原因说明

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广发天天利货币A 广发天天利货币B 广发天天利货币E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0475 000476 001134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转换

转入、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

是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自2022年11月29日起，广发天天利货币市场基金（以

下简称“本基金” ）调整机构投资者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申购（含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本基金的

业务限额为1,000.00元。 即如机构投资者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申购（含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本

基金的申请金额大于1,000.00元，则1,000.00元确认申购成功，超过1,000.00元（不含）金额的部分将有权确

认失败；如机构投资者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购（含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本基金的金

额大于1,000.00元，按申请金额从大到小排序，本公司将逐笔累加至1,000.00元的申请确认成功，其余超出部

分的申请金额本公司有权确认失败。

机构投资者通过多家销售渠道的多笔申购（含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申请将累计计算，

不同份额的申请将单独计算限额，并按上述规则进行确认。

在本基金暂停机构投资者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期间，其他业务正常办

理。 本基金恢复办理机构投资者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

告。

如有疑问， 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95105828或020-83936999，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gffunds.

com.cn获取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

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

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

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

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

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29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投资春

秋航空（

601021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有关

规定，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旗下基金参与了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春秋航空，代码：

601021）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已于2022年11月26日发布了《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公布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果。现将本公司旗下基金投资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认购股数

（股）

总成本

（元）

总成本占基

金资产净值

比例

账面价值

（元）

账面价值占

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股票限

售期

广发集裕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2,069,536 99,999,979.52 0.39% 100,724,317.12 0.39% 6个月

注：基金资产净值、账面价值为2022年11月28日数据。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29日

广发价值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11月2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广发价值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广发价值优势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8297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

人员管理指导意见》、《广发价值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王明旭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观富钦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观富钦

离任原因 工作安排

离任日期 2022年11月29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基金经理变更登记手续，调整自2022年11月29日生效。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29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开源证券为

广发中证全指电力公用事业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一级交易商的公告

根据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源证券” ）

签署的代理协议，本公司决定自2022年11月30日起增加开源证券为广发中证全指电力公用事业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为“159611” ，场内简称为“电力ETF” ，以下简称“本基金” ）的一级交易商（即

申购赎回业务代办证券公司）。 投资者自2022年11月30日起可在该一级交易商办理本基金的申购、赎回等业

务，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该一级交易商的规定为准。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25

公司网址：www.kysec.cn

（2）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105828或020-83936999

公司网址：www.gffunds.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

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

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

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

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

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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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限制性

A

股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

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简称同正文）

●于本次自查期间内， 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或泄露本次激励

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于本次自查期间，本公司非执行董事之近亲属1人存在短线交易。 就此，相关当事人已配合本公司完成相关核查、将

交易所获收益上缴本公司，并委托本公司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2022年8月29日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定期会议）

及第九届监事会2022年第三次会议（定期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A股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等相关议案，详情请见本公司2022年8月30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刊发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要求，本公司针对2022年限制性A股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

施，同时对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必要登记。

根据《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本公司在本次激励计划公开披露前六个月内（即2022年3月1日至2022年8月29日，以下

简称“本次自查期间” ）对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本次核查对象的范围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2、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已填报《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本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登记结算公司” ）就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次自查

期间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登记结算公司出具了书面的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登记结算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本次自查期

间内，1名核查对象（非本次激励计划之激励对象或激励对象的近亲属）于自查期间存在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行为，详情如

下：

单位：人民币元

姓名 职务 交易日期 交易方向

交易数量

（股）

均价 成交金额

徐志祥

非执行董事

徐晓亮的父亲

2022年5月5日 买入 900 41.74 37,566

2022年5月9日 卖出 900 43.42 39,078

合计收益注 1,512

注：合计收益 =�卖出价格*卖出数量 -�买入价格*买入数量。

经徐志祥（以下简称“该核查对象” ）本人确认，其于自查期间买卖本公司股票系基于公开信息及市场情况的独立判

断而进行的个人投资行为，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交易本公司股票交易的情形。

由于该核查对象为本公司董事之近亲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述交易构成短线交易。 获悉此事后,本公

司高度重视并及时开展相关核查，相关当事人亦予以积极配合。 经核查了解，该等交易行为主要系该核查对象的误操作，

不存在违规的主观故意。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交易合计获利人民币1,512元已全部上缴本公司。

就上述交易行为，徐晓亮先生和徐志祥先生特委托本公司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并表示将会进一步强化对相

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和理解，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三、核查结论

经核查，在本次自查期间内，本公司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或泄

露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2、《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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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022

年第二次

A

股类别股东会

及

2022

年第二次

H

股类别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简称同正文）：

●本次股东大会（包括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22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22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

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11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虹许路358号上海天禧嘉福璞缇客酒店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64

其中：境内上市内资股（A股）股东人数 863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东人数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43,480,187

其中：境内上市内资股（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股） 1,020,739,992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股） 222,740,19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46.5783

其中：境内上市内资股（A股）股东持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38.2349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东持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8.3434

2022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

1、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42

2、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19,277,992

3、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本公司A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48.1310

2022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

1、出席会议的H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

2、出席会议的H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24,385,669

3、出席会议的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本公司H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40.654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及《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22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

会及2022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以下合称“本次股东大会” ）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会议的形式召开，采取现场

和网络相结合的方式投票。 本次股东大会由本公司董事长吴以芳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本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本公司董事12人，实际出席4人：执行董事吴以芳先生、关晓晖女士、文德镛先生及独立非执行董事王全弟先生出

席了本次股东大会；执行董事王可心先生，非执行董事陈启宇先生、姚方先生、徐晓亮先生、潘东辉先生，及独立非执行董事

李玲女士、汤谷良先生、余梓山先生因其他公务或疫情防控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本公司监事3人，出席3人：任倩女士、曹根兴先生、管一民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3、 本公司高级副总裁冯蓉丽女士、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董晓娴女士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1、议案名称：关于《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H股股票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赞成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7,767,681 98.8707 11,479,811 1.1263 30,500 0.0030

H股 212,326,950 95.8400 9,216,245 4.16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220,094,631 98.3296 20,696,056 1.6679 30,500 0.0025

2、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H股股票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赞成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7,749,481 98.8690 11,498,011 1.1281 30,500 0.0029

H股 212,326,950 95.8400 9,216,245 4.16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220,076,431 98.3281 20,714,256 1.6694 30,500 0.0025

3、议案名称：关于与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赞成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203,289 87.3783 16,583,655 12.3636 346,218 0.2581

H股 132,083,911 91.4786 12,303,784 8.5214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49,287,200 89.5040 28,887,439 10.3717 346,218 0.1243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赞成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10,812,887 99.0275 9,627,087 0.9431 300,018 0.0294

H股 221,920,695 99.9998 500 0.0002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232,733,582 99.2011 9,627,587 0.7748 300,018 0.0241

5、议案名称：关于与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续签产品/服务互供框架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赞成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13,809,115 99.3580 6,451,102 0.6322 99,700 0.0098

H股 222,739,695 99.9998 500 0.0002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236,548,810 99.4730 6,451,602 0.5190 99,700 0.0080

6、议案名称：关于《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A股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赞成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6,645,642 98.7607 12,632,150 1.2393 200 0.0000

H股 216,645,843 97.4293 5,716,352 2.5707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223,291,485 98.5222 18,348,502 1.4778 20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A股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赞成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6,741,342 98.7700 12,536,450 1.2299 200 0.0001

H股 217,925,893 98.0049 4,436,302 1.9951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224,667,235 98.6330 16,972,752 1.3670 20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以及A股、H股类别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A股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赞成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6,801,542 98.7760 12,471,450 1.2236 5,000 0.0004

H股 217,925,893 98.0049 4,436,302 1.9951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224,727,435 98.6379 16,907,752 1.3617 5,000 0.0004

2022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

1、议案名称：关于《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A股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赞成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6,645,642 98.7607 12,632,150 1.2393 20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A股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赞成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6,741,342 98.7700 12,536,450 1.2299 200 0.0001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以及A股、H股类别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A股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赞成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6,801,542 98.7760 12,471,450 1.2236 5,000 0.0004

2022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

1、议案名称：关于《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A股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赞成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股 218,879,317 97.5460 5,506,352 2.454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A股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赞成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股 220,159,367 98.1165 4,226,302 1.8835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以及A股、H股类别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A股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赞成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股 220,978,367 98.5432 3,266,802 1.4568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A股股东于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赞成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 《上海复星医药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H股股票员工持

股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

121,397,101 91.3396 11,479,811 8.6374 30,500 0.0230

2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H股股票员

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

议案

121,378,901 91.3259 11,498,011 8.6511 30,500 0.0230

3

关于与上海复星高科技

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

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116,057,339 87.2695 16,583,655 12.4701 346,218 0.2604

5

关于与国药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续签产品/服务

互供框架协议的议案

126,436,410 95.0741 6,451,102 4.8509 99,700 0.0750

6

关于 《上海复星医药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限制性A股股票

激励计划 （草案）》及

其摘要

120,275,062 90.4953 12,632,150 9.5044 200 0.0003

7

关于 《上海复星医药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限制性A股股票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

120,370,762 90.5673 12,536,450 9.4324 200 0.0003

8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以及

A股、H股类别股东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

A股股票激励计划相关

事宜的议案

120,430,962 90.6126 12,471,450 9.3835 5,000 0.003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特别决议议案：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6、7、8,2022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案1、2、3，2022年第二次H

股类别股东会议案1、2、3。 该等议案均获得出席相关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涉及存在利害关系的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1、2、3、5、6、7、8，2022年第二次A股类

别股东会议案1、2、3，2022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案1、2、3。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1、2、6、7、8，2022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案1、2、3和2022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

会议案1、2、3应回避表决的股东名称/姓名：吴以芳先生、王可心先生、关晓晖女士、文德镛先生、梅璟萍女士、王冬华先生、

冯蓉丽女士、刘毅先生、包勤贵先生、李静女士、董晓娴女士、张跃建先生、袁宁先生、苏莉女士、朱悦女士以及其他2022年H

股股票员工持股计划及2022年限制性A股股票激励计划项下的拟激励对象。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3应回避表决的股东名称/姓名：复星国际有限公司、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王可心先生、关晓晖女士、陈启宇先生及姚方先生。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5应回避表决的股东名称/姓名：关晓晖女士、文德镛先生、陈启宇先生、李东久先生及

冯蓉丽女士。

3、 对A股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1、2、3、5、6、7、8。

4、 根据本公司于2022年11月1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刊登的《关于独立非执行董事公开征集投票权的公告》，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王全弟先生受其他独

立非执行董事委托，作为征集人就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2022年限制性A股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截至征集结束时间，无股东委托征集人投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贺琳菲、刘晗静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及董事会秘书签字确认的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22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2022年第二次

H股类别股东会决议

2、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22年第二次A股

类别股东会及2022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3、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公开征集投票权相关事项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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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临时会议）于2022年11月

29日召开，全体董事以通讯方式出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上海

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收购Phixen� S.A.S.全部股权(权益)的议案。

同意控股子公司Gland� Pharma� Limited及/或其控股子公司Gland� International� Pte. � Ltd.（以下合称“Gland�

Pharma” ）受让卖方（包括Sino-French� (Midcap) � Fund、Kaphy� Invest、FCPE（即 Phixen� Collective� Employee�

Shareholding� Plan）以及管理层持股平台的股东）直接及间接持有的Phixen� S.A.S.（以下简称“Phixen” ）全部股权/权

益并向Phixen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股东借款（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上述转让对价及股东借款总额不超过21,036.58万

欧元。

同时，同意授权本公司及Gland� Pharma管理层或其授权人士办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修

订并执行相关协议等。

董事会对本议案进行表决时，无董事需回避表决，董事会全体董事（包括4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参与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情请见同日发布之《对外投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194）。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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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标的和金额：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Gland� Intl.拟受让标的股权并向最终标的集团提供股东借款，上述转让对价及股东借款总额不超

过210,365,792欧元。 本次交易全部完成后，Gland� Intl.将直接及间接持有Cenexi� 100%的股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亦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已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提请股东大会批准。

●特别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日，本次交易各方仅完成《出售选择权协议》的签署。 根据约定的交易程序，有关本次交易之《股权购买

协议》须待Cenexi及其控股子公司完成工会程序及员工沟通、并经卖方根据《出售选择权协议》就出售标的股权事宜行使

出售选择权后，方可签订。

2、本次交易需获得相关国家政府监管部门的批准（包括但不限于德国及马耳他的并购许可、法国海外直接投资许可

等）后，方可作实。

一、 交易概述

2022年11月29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Gland� Pharma及其控股子公司Gland� Intl.与卖方（即中法（并购）基金、Kaphy�

Invest、FCPE、管理层持股平台的卖方等）共同签订《出售选择权协议》，Gland� Intl.不可撤销地承诺：于卖方就出售标的

股权行使出售选择权并经各方签署《股权购买协议》后，Gland� Intl.将受让卖方持有的标的股权（该等标的股权直接或间

接对应截至本公告日Cenexi� 99.84%的股权/权益），并向Cenexi集团提供股东借款，上述转让对价及股东借款总额不超

过210,365,792欧元。此外，截至本公告日（即本次交易前）约占Cenexi总股本0.16%的库存股本将至迟于本次交易交割前

注销。 综上，本次交易全部完成后，Gland� Intl.将直接及间接合计持有Cenexi� 100%的股权。

Gland� Intl.将以自筹资金支付本次交易对价。

本次交易全部完成后，Cenexi集团以及为达成本次交易而受让的管理层持股平台均将纳入本集团合并报表范围。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亦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已经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请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Cenexi

Cenexi集团2004年于法国成立， 现任总裁及CEO为Christophe� Durand先生。 Cenexi集团专注于CDMO业务 （即

contract� development� and� manufacturing� organization，合同研发生产组织），在无菌产品（包括高壁垒复杂制剂）、

生物制品的技术开发和制造领域拥有丰富的技术积累和经验，同时Cenexi集团拥有全球化、多样化的客户基础，已累计服

务客户超过100家（以大型跨国制药企业和中型欧洲制药企业为主）。 截至本公告日，Cenexi及7家全资子公司所辖的4个

生产基地（其中3个位于法国、1个位于比利时）均已通过美国FDA认证、欧洲EMA认证、巴西ANVISA等认证。

经KPMG� S.A.审计（合并口径，按照法国会计准则编制），截至2021年12月31日，Cenexi的总资产为22,004万欧元，

所有者权益为2,057万欧元，负债总额为19,947万欧元；2021年度，Cenexi实现销售收入（Chiffre� d'affaires）18,407万欧

元，实现EBITDA� 2,312万欧元，实现净利润-530万欧元。

根据经KPMG� S.A.审阅的管理层报表（合并口径，按照法国会计准则编制），截至2022年6月30日，Cenexi的总资产为

22,989万欧元， 所有者权益为3,174万欧元， 负债总额为19,815万欧元；2022年1至6月，Cenexi实现销售收入（Chiffre�

d'affaires）10,011万欧元，实现EBITDA� 1,913万欧元，实现净利润544万欧元。

截至本公告日，Cenexi的总股本为11,293,550.60欧元（包括库存股本18,200.40欧元，该等库存股本将于本次交易交

割前注销）。 截至本公告日及紧随本次交易交割后，Cenexi的股权结构变化预计如下：

单位：欧元

名称/姓名

截至本公告日 紧随本次交易交割后

股本 持股比例 股本 持股比例

1 中法（并购）基金 9,401,497.70 83.25% - -

2 Kaphy�Invest 1,147,551.80 10.16% - -

3 FCPE 16,798.30 0.15% - -

4 持股平台1注 658,733.80 5.83% 658,733.80 5.84%

5 持股平台2注 43,523.80 0.39% 43,523.80 0.39%

6 持股平台3注 7,244.80 0.06% 7,244.80 0.06%

7 库存股本 18,200.40 0.16% - -

8 Gland�Intl. - - 10,565,847.80 93.71%

合计 11,293,550.60 100.00% 11,275,350.20 100.00%

注：紧随本次交易交割后，该等管理层持股平台将由Gland� Intl.持有100%股权。

（二）管理层持股平台

管理层持股平台包括持股平台1、持股平台2、持股平台3，注册地均为法国，其现任总裁均为Philippe� MOUGIN先生。

截至本公告日，除投资并持有Cenexi股权外，管理层持股平台未开展其他投资或业务。

1、持股平台1

持股平台1成立于2015年6月。 截至本公告日，持股平台1持有Cenexi� 5.83%的股权。

截至本公告日及紧随本次交易交割后其股权结构变化预计如下：

单位：欧元

名称/姓名

截至本公告日 紧随本次交易交割后

股本 持股比例 股本 持股比例

1 中法（并购）基金 1,800,781 27.27% - -

2 Barthelemy 2,422,579 36.69% - -

3 3C�SARL 551,976 8.36% - -

4 Pierre,�André LARROUMES 541,705 8.20% - -

5 Guillaume�GARDAN 1,285,297 19.47% - -

6 Gland�Intl. - - 6,602,338 100.00%

合计 6,602,338 100.00% 6,602,338 100.00%

根据持股平台1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2021年12月31日，持股平台1的总资产为658万欧元，所有者权益为651

万欧元，负债总额为7万欧元；2021年度，持股平台1实现营业收入0欧元，实现净利润-0.4万欧元。

根据持股平台1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2022年6月30日，持股平台1的总资产为658万欧元，所有者权益为651万

欧元，负债总额为8万欧元；2022年1至6月，持股平台1实现营业收入0欧元，实现净利润-0.1万欧元。

2、持股平台2

持股平台2成立于2015年7月。 截至本公告日，持股平台2持有Cenexi� 0.39%的股权。

截至本公告日及紧随本次交易交割后其股权结构变化预计如下：

单位：欧元

名称/姓名

截至本公告日 紧随本次交易交割后

股本 持股比例 股本 持股比例

1 中法（并购）基金 255,170 54.16% - -

2 Alexis,�André,�Marc�PAUL 54,000 11.46% - -

3 Marc�BARRAL 54,000 11.46% - -

4 Pierre,�Joseph,�André,�Marius�VIDAL 54,000 11.46% - -

5 Christophe�ALLARD 54,000 11.46% - -

6 Gland�Intl. - - 471,170 100.00%

合计 471,170 100.00% 471,170 100.00%

根据持股平台2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2021年12月31日，持股平台2的总资产为51万欧元，所有者权益为47万

欧元，负债总额为4万欧元；2021年度，持股平台2实现营业收入0欧元，实现净利润0.3万欧元。

根据持股平台2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2022年6月30日，持股平台2的总资产为51万欧元，所有者权益为47万欧

元，负债总额为4万欧元；2022年1至6月，持股平台2实现营业收入0欧元，实现净利润0.03万欧元。

3、持股平台3

持股平台3成立于2017年6月。 截至本公告日，持股平台3持有Cenexi� 0.06%的股权。

截至本公告日及紧随本次交易交割后其股权结构变化预计如下：

单位：欧元

名称/姓名

截至本公告日 紧随本次交易交割后

股本 持股比例 股本 持股比例

1 中法（并购）基金 60,198 83.09% - -

2 Alexis,�André,�Marc�PAUL 4,843 6.68% - -

3 Christophe�ALLARD 7,408 10.23% - -

4 Gland�Intl. - - 72,449 100.00%

合计 72,449 100.00% 72,449 100.00%

根据持股平台3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2021年12月31日，持股平台3的总资产为0.003万欧元，所有者权益为-2

万欧元，负债总额为2万欧元；2021年度，持股平台3实现营业收入0欧元，实现净利润-0.3万欧元。

根据持股平台3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2022年6月30日，持股平台3的总资产为0.003万欧元，所有者权益为-2

万欧元，负债总额为2万欧元；2022年1至6月，持股平台3实现营业收入0欧元，实现净利润-0.1万欧元。

三、 本次交易的定价情况

1、本次交易对价

本次交易对价（包括转让对价及股东借款）合计不超过210,365,792欧元，其中：

（1） 转让对价： 标的股权价值120,000,000欧元， 加上管理层持股平台截至2022年9月30日合计账面金额（-104,

445.86欧元），减去根据约定于交割日各方确认的其他费用；

（2）向Cenexi集团提供的股东借款不超过90,365,792欧元，将由Cenexi集团用于偿还因本次交易导致控制权变更依

约应当偿还的存续债务本息，实际金额由各方于交割日确定。

2、标的股权价值

Cenexi� 100%股权的对价经各方协商确定为12,000万欧元，该对价与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备证券期货相

关业务评估资格）出具的《估值报告》所载的截至2022年6月30日Cenexi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估值基本一致，该估值基于

KPMG� S.A.出具的审计报告及经审阅的管理层报表（按照法国会计准则编制）。

本次估值分别采用市场法和收益法，并采纳市场法估值结果作为估值结论。 根据市场法估值，截至2022年6月30日，

Cenexi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估值为12,190万欧元。

由于Cenexi主要从事医药CDMO业务， 周期性较弱、 盈利EBITDA相对稳定， 因此本次估值采用企业价值倍数

（EV/EBITDA，即企业价值/息税折旧及摊销前利润）作为估值分析指标。

在数据可获得的前提下，本次估值可比公司选取了从事仿制药生产，且企业规模、发展阶段、财务数据与Cenexi具有

相对可比性的欧洲上市企业，详情如下：

注1：可比公司EV/EBITDA数据来源于Capital� IQ数据库，EV为其2022年6月30日数据，EBITDA为其2021年年度数

据。

注2：对EV/EBITDA的修正过程考虑了（其中主要包括）可比公司的收入规模、成长能力、盈利能力、偿债能力等。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经营性资产价值（即修正后平均EV/EBITDA倍数 × 2021年EBITDA� × 缺乏流动性折扣注1� × 控制权溢价注

1） +�溢余资产价值注2� +�非经营性资产（负债）价值注3

=12.86� × 2,312.20� ×（1� -� 31.20%）×（1� +� 5.40%）+（-9,368.00）

=12,190（单位：万欧元，取整）

注1：参考市场研究，缺乏流动性折扣率、控制权溢价率分别为31.20%、5.40%。

注2：截至估值基准日（2022年6月30日），Cenexi集团的溢余资产价值为-9,368万欧元。

注3：考虑到获取可比公司资料的局限性，未对可比公司非经营性资产（负债）予以调整，因此对Cenexi集团的非经营

性资产（负债）也未作调整。

四、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中法（并购）基金

Sino-French是一支在法国成立的专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主要（直接或间接）收购主要业务地点或活动主要位于法

国及/或中国、其次位于德国、欧盟其他成员国和瑞士，并且具有高增长潜力、强大价值创造潜力以及国际发展能力的中型

非上市公司之权益。 截至2021年12月31日，中法（并购）基金的总资产为53,979万欧元（经审计）。 截至本公告日，概无投

资人持有Sino-French的基金份额超过20%。 中法（并购）基金管理人为Cathay� Capital� Private� Equity（以下简称“凯

辉基金” ），其于2006年6月于法国注册成立，现任总裁及实际控制人为蔡明泼先生。

2、Kaphy� Invest

Kaphy� Invest成立于2012年12月，注册地为法国，现任总裁及实际控制人为Philippe� MOUGIN先生。 Kaphy� Invest

主要从事投资业务， 其主要投资即所持有的Cenexi� 10.16%的股权。 截至本公告日，Philippe� MOUGIN先生、Catherine�

MOUGIN女士 、Emilie� MOUGIN女士 、Nicolas� MOUGIN先生及Marie� MOUGIN女士分别持有 Kaphy� Invest�

56.17%、9.27%、11.52%、11.52%及11.52%投票权。

经CAC� STRASBOURG� SAS审计，截至2021年12月31日，Kaphy� Invest的总资产为1,688万欧元，所有者权益为1,

585万欧元，负债总额为103万欧元；2021年度，Kaphy� Invest实现营业收入34万欧元，实现净利润19万欧元。

3、FCPE

FCPE系Cenexi员工持股计划，于2016年7月获法国金融市场管理局（Autorité des� Marchés� financiers）批准设

立。

4、持股平台1的卖方

（1）中法（并购）基金，基本情况详见上文

（2）Barthelemy

Barthelemy成立于2015年7月，注册地为法国，现任经理为Joseph,� Pierre,� Victor� DUVAL先生。 Barthelemy主要

从事投资业务， 其主要投资即所间接持有的Cenexi股权。 截至本公告日，Joseph, � Pierre, � Victor� DUVAL先生持有

Barthelemy� 100%股权。

根据Barthelemy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2021年12月31日，Barthelemy的总资产为244万欧元，所有者权益为

237万欧元，负债总额为7万欧元；2021年度，Barthelemy实现营业收入0欧元，实现净利润-2万欧元。

（3）3C� SARL

3C� SARL成立于2012年12月，注册地为法国，现任总裁为Jacques,� Raymond,� Léon� CAUVET先生。 3C� SARL主

要从事投资业务，其主要投资即所间接持有的Cenexi股权。 截至本公告日，Jacques,� Raymond,� Léon� CAUVET先生

持有3C� SARL� 100%股权。

根据3C� SARL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2021年12月31日，3C� SARL的总资产为59万欧元，所有者权益为59万欧

元，负债总额为0.3万欧元；2021年度，3C� SARL实现营业收入0.2万欧元，实现净利润-0.3万欧元。

（4）Pierre,� André LARROUMES先生，法国国籍，于2012年至2017年担任Cenexi集团所辖法国Fontenay生产基

地管理人员。

（5）Guillaume� GARDAN先生，法国国籍，现任Cenexi战略发展官。

5、持股平台2卖方

（1）中法（并购）基金，基本情况详见上文。

（2）Alexis,� André,� Marc� PAUL先生，法国国籍，现任Cenexi集团商务发展负责人。

（3）Marc� BARRAL先生，法国国籍，现任Cenexi集团采购负责人。

（4）Pierre,� Joseph,� André,� Marius� VIDAL先生，法国国籍，现任Cenexi集团首席信息官。

（5）Christophe� ALLARD先生，比利时国籍，现任Cenexi集团所辖法国Braine生产基地管理人。

6、持股平台3卖方

（1）中法（并购）基金，基本情况详见上文。

（2）Alexis,� André,� Marc� PAUL先生，基本情况详见上文。

（3）Christophe� ALLARD先生，基本情况详见上文。

五、 交易文件的主要内容

（一）《出售选择权协议》

Gland� Intl.不可撤销地承诺：于卖方代理人（即中法（并购）基金）依约就出售标的股权事宜行使出售选择权后，

Gland� Intl.将依约签署作为《出售选择权协议》附件的《股权购买协议》，以根据约定购买标的股权。

1、行使选择权及签署《股权购买协议》

中法（并购）基金已获其他卖方委托，将作为卖方代理人就出售标的股权事宜代表所有卖方行使出售选择权。 如卖方

代理人依约发出的书面行权通知，Gland� Intl.应于收到该书面行权通知后的第5个交易日依约签署、并有权要求卖方签署

《股权购买协议》。

2、行权期限

中法（并购）基金（即卖方代理人）可于如下日期中的较早之日（或另行书面约定的日期）前行使选择权：

（1）Cenexi及其控股子公司已就本次交易完成（或视作完成）工会程序及员工沟通后的第5个交易日；或

（2）《出售选择权协议》生效届满4个月。

3、生效

《出售选择权协议》于各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未经卖方代理人及Gland� Intl.书面同意，《出售选择权协议》于终止前不

可撤回、撤销或修订。

4、终止

如出现以下情形之一，《出售选择权协议》将自动终止：

（1）于《出售选择权协议》生效届满4个月（或卖方代理人与Gland� Intl.另行书面约定的日期）前，卖方代理人未发出

行权通知；

（2）Gland� Intl.收到行权通知后已依约签署《股权购买协议》。

5、排他期

无论《出售选择权协议》是否终止，于如下日期中的较早之日前，卖方不得与任何第三方就对Cenexi或其控股子公司

任何形式的投资进行讨论、谈判或提供任何资料：

（1）标的股权的交割日；或

（2）《出售选择权协议》生效届满9个月。

（二）《股权购买协议》（需待卖方代理人行使出售选择权后由各方签署；截至本公告日，该协议尚未签署）

1、交易内容

由Gland� Intl.购买标的股权，其中包括截至本公告日（1）中法（并购）基金、Kaphy� Invest、FCPE直接持有的合计

Cenexi� 93.56%的股权，（2）管理层持股平台的卖方持有的管理层持股平台全部股权（该等股权对应合计Cenexi� 6.28%

的权益）。 此外，截至本公告日约占Cenexi总股本0.16%的库存股本将至迟于本次交易交割前注销。

2、本次交易对价

本次交易对价（包括转让对价及股东借款）合计不超过210,365,792欧元，其中：

（1） 转让对价： 标的股权价值120,000,000欧元， 加上管理层持股平台截至2022年9月30日合计账面金额（-104,

445.86欧元），减去约定于交割日各方确认的其他费用；

（2）向Cenexi集团提供的股东借款不超过90,365,792欧元，将由Cenexi集团用于偿还因本次交易导致控制权变更依

约应当偿还的存续债务本息，实际金额由各方于交割日确定。

3、交割

中法（并购）基金已获其他卖方委托，将作为卖方代理人与Gland� Intl.沟通、协商，发出、收取或签署相关文件以完成

本次交易的交割。

于交割先决条件获满足（或获豁免）后的第10个交易日或卖方代理人与Gland� Intl.另行书面约定的日期（以下简称

“交割日” ）完成交割，包括：

（1）Gland� Intl.支付交易对价；

（2）交易各方提供交割先决条件已获满足（或获豁免）的书面凭证；

（3）交易各方（如为法人）就本次交易完成内部审议程序，并提供相关决策文件及/或授权文件；

（4）卖方提供标的股权交割完成相关书面凭证，包括但不限于转股凭证、完税证明、更新之股东名册、原股东协议已失

效之证明、中法（并购）基金出具书面证明确认Gland� Intl.具有完整股东权利、库存股本注销凭证等；

（5）根据《股权购买协议》约定卖方应提供的其他文件，包括偿债协议、现任董事无条件辞职函、中介就卖方尽调报告

出具的确认函、数据保护计划（如已建立）、中法（并购）基金就Cenexi集团现存主要合同出具的承诺函及Kaphy� Invest

聘请的银行出具的担保函等。

4、交割先决条件

（1）本次交易获德国及马耳他并购许可（Merger� Control� Clearance）；

（2）本次交易获法国海外直接投资许可（Foreign� Direct� Clearance）；

（3）Cenexi集团位于法国Fontenay的生产基地获GMP更新认证；

（4）Cenexi员工持股平台FCPE已就出售其所持有之Cenexi股权获内部批准。

除卖方代理人与Gland� Intl.另有书面约定，上述交割先决条件须于2023年5月31日下午5点（欧洲中部时间）前获满足

（或获豁免）。 卖方代理人可单方决定本次交易所涉并购许可及/或海外直接投资许可的完成时间延长至2023年6月30日

下午5点（欧洲中部时间）前。

5、终止

如交割先决条件未于2023年5月31日下午5点（欧洲中部时间）或中法（并购）基金（卖方代理人）与Gland� Intl.另行

书面约定的日期前获满足（或获豁免），则《股权购买协议》将自动失效。

6、适用法律与争议解决

《股权购买协议》适用法国法律，与《股权购买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应提交巴黎商事法庭（Commercial� Court� of�

Paris）解决。

7、其他

如Gland� Intl.于交割日未能完成本次交易对价的支付，该等对价将由Gland� Pharma支付。

六、 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Cenexi集团专注于CDMO业务，在无菌产品（包括高壁垒复杂制剂）、生物制品的技术开发和制造领域拥有丰富的技

术积累和经验，同时Cenexi集团拥有全球化、多样化的客户基础，已累计服务客户超过100家（以大型跨国制药企业和中型

欧洲制药企业为主）。

Cenexi集团的CDMO业务模式与Gland� Pharma的长期发展规划相契合。 本次交易完成后，通过获得欧洲本地生产基

地，Gland� Pharma将实现欧洲市场产品和服务供应能力的拓展；同时有利于提升Gland� Pharma复杂制剂和生物制品的开

发、制造及供应能力，丰富其客户资源。

本次交易全部完成后，Gland� Intl. 将直接及间接合计持有Cenexi� 100%的股权，Cenexi集团将纳入本集团合并报表

范围。

七、 交易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日，本次交易各方仅完成《出售选择权协议》的签署。 根据约定的交易程序，有关本次交易之《股权购买

协议》须待Cenexi及其控股子公司完成工会程序及员工沟通、并经卖方根据《出售选择权协议》就出售标的股权事宜行使

出售选择权后，方可签订。

2、本次交易需获得相关国家政府监管部门的批准（包括但不限于德国及马耳他的并购许可、法国海外直接投资许可

等）后，方可作实。

八、 释义

3C�SARL 指 3C�SARL,�société à responsabilité limité，设立于法国

Barthelemy 指

Barthelemy�Conseils�et�Investissements,�société à responsabilité limité，

设立于法国

Cenexi、Phixen�S.A.S. 指 Phixen,�société par�actions�simplifiée，设立于法国

Cenexi集团、最终标的集团 指 Phixen�S.A.S.及其控股子公司

EBITDA 指 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

FCPE、Cenexi员工持股计划 指 Phixen�Collective�Employee�Shareholding�Plan，为Cenexi员工持股计划

Gland�Intl. 指

Gland�Pharma�International�Pte.�Ltd.，设立于新加坡，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Gland�

Pharma之控股子公司

Gland�Pharma 指

Gland�Pharma�Limited （于孟买证券交易所及印度证券交易所上市， 股票代码：

GLAND）,设立于印度，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Kaphy�Invest 指 Kaphy�Invest,�société par�actions�simplifiée，设立于法国

中法（并购）基金 指

Sino-French�(Midcap)�Fund,�Fonds�Professionnel�de�Capital�Investissement，

设立于法国

巴西ANVISA 指 Brazilian�Health�Regulatory�Agency，即巴西卫生监管局

本次交易 指

Gland�Intl.拟出资不超过210,365,792欧元受让卖方直接或间接持有的Cenexi�全部

股权/权益（其中包括截至本公告日（1）中法（并购）基金、Kaphy�Invest、FCPE直

接持有的Cenexi合计93.56%股权， 及 （2） 管理层持股平台的卖方间接持有的

Cenexi合计 6.28%权益；此外，截至本公告日Cenexi�0.16%的库存股本将于本次交

易交割前注销），并向Cenexi集团提供股东借款

本公司、复星医药 指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集团 指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

标的股权 指

截至本公告日， 中法 （并购） 基金、Kaphy�Invest、FCPE直接持有的合计Cenexi�

93.56%股权；以及管理层持股平台的卖方持有的管理层持股平台全部股权（该等股

权对应合计Cenexi�6.28%的股权）

持股平台1 指

Manxen,�société par�actions�simplifiée，Cenexi管理层持股平台之一，设立于

法国；截至本公告日，其持有Cenexi�5.83%的股权

持股平台 2 指

Manxen�2,�société par�actions�simplifiée，Cenexi管理层持股平台之一，设立

于法国；截至本公告日，其持有Cenexi�0.39%的股权

持股平台 3 指

Manxen�3,�société par�actions�simplifiée，Cenexi管理层持股平台之一，设立

于法国；截至本公告日，其持有Cenexi�0.06%的股权

管理层持股平台 指 持股平台1、持股平台2及持股平台3的合称

管理层持股平台的卖方 指

持股平台1、 持股平台2及持股平台3全部股东的合称， 包括中法 （并购） 基金、

Barthelemy、3C� SARL、Pierre, � André LARROUMES 先 生 、Guillaume�

GARDAN先生、Alexis,�André,�Marc�PAUL先生、Marc�BARRAL先生、Pierre,�

Joseph,�André,�Marius�VIDAL先生及Christophe�ALLARD先生

交易日 指 法国、比利时、印度、新加坡银行及金融市场的营业日

卖方 指

Cenexi直接股东（包括中法（并购）基金、Kaphy�Invest、FCPE）以及间接股东（即

管理层持股平台的股东）的合称

卖方代理人 指 中法（并购）基金

美国FDA 指 U.S.�Food�and�Drug�Administration，即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欧洲EMA 指 European�Medicines�Agency，即欧洲药品管理局

《股权购买协议》 指

《出售选择权协议》之附件《Securities�Purchase�Agreement》（截至本公告日，该

协议尚未签署）；当卖方代理人依约行权后，将由Gland�Pharma、Gland�Intl.与卖方

共同签订

《估值报告》 指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出具的估值基准日

为2022年6月30日的《Gland�Pharma�International�Pte.�Ltd.拟收购Phixen�S.A.S涉

及的Phixen�S.A.S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估值报告》（东洲咨报字[2022]第2241号）

《出售选择权协议》 指 2022年11月29日，由Gland�Pharma、Gland�Intl.与卖方签订的《Put�Option�Letter》

九、 备查文件

1、 复星医药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

2、 《出售选择权协议》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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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药品临床试验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概况

近日，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上海复宏汉霖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控股子公司（以下合称“复宏汉霖” ）自主研发的汉斯状?（即斯鲁利单抗注射液，以下简称“该药品” ）联合卡铂和依托

泊苷一线治疗既往未经治疗的广泛期小细胞肺癌（ES-SCLC）于美国开展的桥接试验（以下简称“桥接试验” ）完成首例

患者给药，该桥接试验旨在比较汉斯状?联合卡铂和依托泊苷与阿替利珠单抗联合卡铂和依托泊苷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二、该药品的研究和上市情况

该药品为本集团（即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下同）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PD-1� 单抗，拟用于多种实体瘤治疗。

2022年3月，该药品用于治疗经标准治疗失败的、不可切除或转移性微卫星高度不稳定（MSI-H）实体瘤的上市注册申请

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附条件批准。 2022年10月，该药品用于一线治疗不可手术切除的局部

晚期或转移性鳞状非小细胞肺癌（sqNSCLC）的上市注册申请获国家药监局批准。 截至本公告日，除已获批注册的适应症

外，以该药品为核心的10项联合疗法正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临床试验，其中，该药品联合卡铂和依托泊苷一线治疗

既往未经治疗的广泛期小细胞肺癌（ES-SCLC）、该药品联合顺铂和氟尿嘧啶（5-FU）一线治疗局部晚期/复发或转移性

食管鳞状细胞癌（ESCC）的上市注册申请均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

截至本公告日，除复宏汉霖的汉斯状?外，于全球范围内上市的其他靶向PD-1的单克隆抗体药品主要包括默沙东制药

有限公司的可瑞达?、美国百时美施贵宝公司的欧狄沃?、再生元制药公司(Regeneron� Pharmaceuticals,� Inc.)的Libtayo?

等。 根据IQVIA� MIDASTM最新数据（由IQVIA提供，IQVIA是全球领先的医药健康产业专业信息和战略咨询服务提供

商），2021年度，靶向PD-1的单克隆抗体药品于全球范围的销售额约为281亿美元。

截至2022年10月，本集团现阶段针对该药品（单药及各项联合化疗）的累计研发投入约为人民币181,989万元（未经

审计）。

三、影响及风险提示

根据相关新药研发的法规要求，该药品尚需开展相关临床研究并经美国药品审评部门审批通过等，方可于美国上市。

根据新药研发经验，新药研发均存在一定风险，例如临床试验可能会因为安全性和/或有效性等问题而终止。

新药研发及上市是项长期工作，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